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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财政预算案提供了 3,723 亿令吉的巨额拨款，与去
年相比增加了近 11%！在这 3,723 亿令吉中，2,723 亿令吉用
于管理支出，950 亿令吉用于发展，50 亿令吉用于 Covid-19基
金和20 亿令吉用于应急储蓄。确实响应、尽职、改革—
2023 年预算建立在这 3 个强大的基石之上，并承诺实现 100 
多项旨在改善国家和全体人民福祉的举措。在 Covid-19疫情、

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这将是非常可
喜的缓解措施。疫情后，尽管预测的国内生产总值涨幅仅 4-
5%，我仍然对2023年预算分配刺激国家经济的反弹、企业的
复原力和人民繁荣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余永平

德勤马来西亚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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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3年预算案的主题是 "加强复

苏，促进改革，以实现可持续且
具有弹性的社会经济和大马一家
福祉"，重点是继续推动复苏，引
入改革及关爱大马一家的措施。

尽管2023年的预算拨款高达3,723
亿令吉，但2023年的收入预计将
下降至2,726亿令吉，同时财政赤

字预计将收窄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5%，相比今年的5.8%，其原因

是运营支出减少，补贴的漏损减
少并计划采取有针对性的补贴办
法。

一些值得关注的拨款：
• 49亿令吉用于加强公共医疗

服务，包括采购药品，试剂，
疫苗和消耗品。

• 150亿令吉用于实施防洪减灾
计划。

• 大马一家援助金拨款78亿令
吉。

• 2,500万令吉以折扣，优惠券

和回扣的形式提供优惠，以
鼓励国内旅游。

• 通过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
如Pan Borneo高速公路，
Gemas-Johor Bahru双轨项目，
ECRL，RTS Link和Central Spine 
公路，为交通领域提供165亿
令吉的拨款。

税收仍然是政府收入的最大贡献
者，占总收入的75.4%。相比于
2022年增长了3.7%，这表明政府

严重依赖税收作为重要的收入来
源。实施电子发票和税务识别码
等新措施将为税务机关提供更大
的税收空间。

政府宣布从2023年起对选定的纳
税人分阶段实施电子发票，对18

岁以上的马来西亚公民和永久居
民自动签发税务识别码（TIN），

以及在所有文件上强制加盖税务
识别码，该措施符合国际发展趋
势，并更高效地铺平了税务管理
的道路。实施一个与政府系统集
成的电子发票管理系统，可以成
为打击逃税、减少漏税和提高税
收透明度的有力工具。这显示了
政府在努力通过税务管理和业务
交易数字化来提高效率和遏制逃
税。

为了展示政府为在2050年实现净
零排放的努力，2023年预算提出

了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以鼓励对
从事碳捕获和储存活动以及电动
汽车充电设备制造的公司进行绿
色投资。 2023年预算案还宣布了

政府引入碳税的意向，并正在研
究碳定价机制。我期待政府将推
出一个更全面的、同时考虑到碳
市场、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方面
的区域发展架构。

总体而言，2023年预算案试图在

财政整顿和加强经济复苏之间取
得平衡，并同时保障人民的福祉。
马来西亚 2022年第二季度经济增
长 8.9%，是东南亚表现最好的，

尽管全球逆风但预计增长势头将
持续。随着马来西亚继续过渡到
地方病流行阶段，让我们拥抱
“马来西亚一家”精神，并期待
更强盛、更光明的新一年。

祝您阅读愉快！

谭丽君

中国服务部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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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财政预算案
资金来源与开支

非税项收入

18%

安全、社会与

一般行政管理

11.0%

其它

6.5%

对州政府
援助

的补助金

2.2%

供应与服务

8.6%

薪酬

24.4%

COVID-19基金

1.3%

债务偿还费用

12.4%

退休金

7.8%

津贴与社会
援助

11.3%

经济

14.5%

所得税

38.5%
其他直接税

2.6%

贷款与政府

资产使用

26.8%

间接税

14%

3,723亿令吉

资金来源

开支

2022 2023

财政赤字 国内生产总值-5.8% 国内生产总值-5.5%

联邦政府收入 2,850亿令吉 2,726亿令吉

运营开支 2,847亿令吉 2,723亿令吉

发展开支 712亿令吉 950亿令吉

COVID-19 基金分配 288亿令吉 50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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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



2023年财政预算案评注

“2024年引入全球最低有效税率并实施合

格国内最低补足税（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

卓鸿培

中国服务部税务领导人

石油天然气与化工行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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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预计对即将失效的各种激励措施的延

期外，绿色科技激励措施延期，推出与电

动汽车以及碳捕获和储存相关的激励措施

也表明了政府对实现 ESG 合规和到 2050 年

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区域总部和全球交易

中心激励措施的延期有助于吸引区域业务

并促进高附加值活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酒店和特定旅游项目的翻新和升级将可享

有再投资津贴，这措施对马来西亚旅游业

的复苏奠定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谭丽君

中国服务部领导人

全球投资及创新研发/政府激励（Gi3) 领导人

“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广

泛的预算案迎合多元化国民。并有助于

国民目前应对生计方面的挑战。“

徐莹晋

中国服务部雇主人力资源全球服务领导人

“在没有增加征收关税和销售与服务税

（SST）的重大措施情况下，我们预计马

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将加强执法力度以实

现其目标收入。“

陈永有

中国服务部间接税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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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xerias sust accus ratetur ad excesequo 

officiis eum rerem cum resequat vit eostis sitas exces 

vellorae lictium elenda. preptaq uideste mpedis et labo 

Ita quideni hillibus que ide mod utecture.

• 从2023课税年开始，提议中小企业首

100,000令吉应纳所得额税率由17%下调至

15%，其余应纳所得额税率分别维持在17%

和24%，具体如下：

• 针对开展长周期项目的企业例如种植业和

水力发电项目，提议延长商业亏损结转期

限至20年。

• 提议对无形资产如软件所产生的资本支出

将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附表3定义为

“机械”从而享有资本津贴。

• 从2023至2025课税年，提议扩大税收优惠

范围包括支付雇佣报酬给马来西亚监狱局

所属的亨利葛尼监狱学校，社会福利局所

属的非政府保护与康复机构和注册护理中

心的囚犯和前囚犯。

• 从2023至2025课税年，提议出租电动汽车

所产生的支出可享有税收减免的限额从5万

令吉或10万令吉提高至3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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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首100,000令吉 15%
100,001 令吉至

600,000 令吉

17%

600,001令吉以上 24%

• 提议整车(CBU)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和国内货物税豁

免延长1年至 2024年12月31日。

• 提议从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向财政部申

请的尼古丁替代疗法产品如尼古丁口香糖和尼古丁贴

片产品将享有为期5年的进口关税和销售税豁免。

• 目前本地金融机构/银行/合格的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与

银行/金融服务相关的数字服务自2020年1月1日起已

享有服务税豁免。提议从2022年8月1日起由本地非

银行数字支付服务提供商提供于特定服务接受者与银

行/金融服务相关的数字服务同样可享有服务税豁免。

以上服务税豁免将在2025年7月31日失效。

企业所得税

间接税



• 自2023课税年起，可征税收入50,001令吉至
100,000令吉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率降低2%; 可征
税收入250,001令吉至400,000令吉群体的个人所
得税率上升0.5%。

• 自2023课税年起，纳税人、配偶及子女医疗费

用的所得税减免扩大至在马来西亚牙科委员会
注册的牙齿检查和治疗产生的费用，限额1,000
令吉。

• 托儿所或幼儿园费用的最高3,000令吉的个人所
得税减免提议延长一年至2024年。

• 自2023课税年起，COVID-19 检测测试税收减免

的范围提议扩大在卫生部承认的实验室进行的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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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 针对房屋价值超过 50万至100万令吉的房地产，
提议转让文书和贷款协议的印花税豁免将从
50% 增加至75%。以上豁免有效至2023年12月
31日。

• 自2023年1月1日起，提议针对夫妻，父母与孩

子和祖父母与孙子之间的不动产转让文书，仅

需缴纳 10令吉的印花税，前提是不动产的接受

者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

• 为了降低贷款成本和改善贷款者的现金周转，

提议现有的贷款或融资协议书相关的贷款重组

融资的印花税豁免将延长2年，于2023年1月1日

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执行的相关协议。

印花税



税收优惠

新的税收优惠:

• 政府提议给予柔佛边佳兰特殊地位，将边佳兰发展为石化中心。

• 政府将设立超过10亿令吉的投资基金，以引进更多高附加值投资及创造专业工作

机会。

• 政府提议给予于2023至2025课税年期间产生合格资本支出并采用环保封闭式鸡舍

的养鸡业者相当于合格资本支出100% 加速资本津贴 (ACA) 和100%所得税豁免。

• 从2023至2027课税年，政府提议针对1至5星级酒店（在旅游、艺术和文化部

（MOTAC）下注册），主题公园及可容纳至少3,000人的会议中心（即特定旅游项

目）进行装修、扩建和现代化的项目，其5年合格资本支出将享有60%的再投资补

贴，以抵消70%的法定收入。

• 为进一步完善电动车（EV）生态系统并吸引电汽车充电设备制造领域的高价值投

资，政府提议给予以下税收优惠（提交申请有效期为 2022年10月8日2025年至12 

月31日)：

i. 2023至2032课税年的法定收入可享受100%的所得税豁免。早期投资的公司可享
受长达10年的免税期。同时，在 2023课税年之后进行投资的公司仅可享受剩余
的豁免期；或者

ii. 100%投资税收津贴，为期 5 年，可抵销100% 的法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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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延长现有的税收优惠：

• 提议将知识产权开发的税收优惠期限延长3年，至2025年12月31日前于马来西亚投

资发展局收到的申请。

• 政府将优化于今年结束的现有经济走廊税收优惠并再延长2年。

• 生物科技（Bionexus）地位公司5年或10年的法定收入所得税豁免，将从原先的70%

增加至100%。其税收优惠的申请期也将会延长2年，即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

31日。



税收优惠（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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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延长现有的税收优惠（续）：

• 提议延长区域中心3.0以及全球贸易中心税收优惠申请，为期3年至2025年12月31日。

• 提议延长航天业和医药产品制造商税收优惠申请，为期3年至2025年12月31日。

• 提议优化现有制造业和服务业购买自动化设备相关税收优惠（即加速资本津贴）

如自动化范围包括采用工业4.0元素，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包括农业和资本支出门槛

（制造业、服务业及农业）将保持一致，提高到 1千万令吉。有效申请期为2023年

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 政府为吸引受影响的电子电气行业投资者，提议将现有的业务转移税收优惠以及高
管的 15% 个人税率优惠延长至 2024 年12月31日。

• 提议符合绿色投资税务津贴（GITA）和绿色税收优惠豁免（GITE ）条件的税收优

惠进行调整如下：

i. 提供60%投资税务津贴给光伏活动；提供100%投资税务津贴给光伏以外的活动包

括电池储能系统（BESS）；

ii. 特定项目的税收优惠期由3年延长至5年；以及
iii. 税收优惠的申请期限延长2年至2024年12月31日。

其它

• 政府在进一步研究完成后将按照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行动计划1第2支柱建议下计划在2024年引入全球最低有效税率并实施合格国内最低补

足税（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

• 政府拟引入碳税并研究碳定价机制的可行性。为了支持该机制的实施，政府将提供补

贴帮助中小企业和符合条件的相关产品准备碳评估。

• 从2023年起，税务局将对特定的纳税人分阶段实施电子发票（e-Invoice）利于进行系

统开发和试点项目。同时，年满18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和永久居民将自动被给予税务识

别码（TIN）且强制所有需盖章的文件和文书也需加上税务识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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